高安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细则(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在高安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以下简称“市农交中心”）进行的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行为，保障交易各方合法权益，维护交易秩序，促进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法律、法规并依据《高安市农村集体资产交易管理办法（试行）》、《高安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农村产权交易规则 (试行）》，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在市农交中心进行的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行为，适用本细则。法律、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耕地等承包土地经营权。
第四条 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应遵循依法、有偿、自愿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五条 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出租、入股、
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第六条 禁止流转交易的情形：
一、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权属不合法、不明晰或有争议的；
二、不利于重点承担保护生态功能的；
三、再次流转未取得原转出方同意的或超过原流转交易合同剩余期限的；
四、其他限制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的情形。 
第七条 交易基本条件：
一、交易双方必须是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或其他组织，并具有转让(或受让）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的真实意愿；
二、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权属明晰，权证合法有效；
三、受让方应当具有相应的农业经营能力，且为自然人时需年满18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四、流转交易项目符合囯家的法律法规、环境保护、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一体化建设等政策规定。
第八条 转让方可以直接或通过经纪人/机构或委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向市农交中心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有效身份证明，转让方为个人的，须提供身份证或户口本；转出方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须提供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其他资格证明文件；
二、转让申请书；
三、权属证明材料，包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再次流转时）等；
四、釆取委托方式流转的应当提供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 (转出）委托书、入股协议书及相关批准转让的文件，包括民主决策档案材料、内部决议及相关批准和备案文件； 
五、再次流转交易的转让方应当提供原转出方同意再次流转的证明和原流转交易的合同（或有效证明），并不得超过合同的剩余期限；
六、标的情况说明及土地平面图；
七、需要评估的，须提供评估报告；
八、市农交中心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以上材料均须提交原件，提交复印件的需提交方加盖公章或签字。
第九条 转让方将相关材料提交乡镇（街道）农交中心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市农交中心市级平台进行信息发布。
第十条 市级平台依据转让方提交的《高安市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转出申请书》制作挂牌信息，在市农交中心网站进行信息发布，挂牌时间不少于10个工作日。
第十一条 意向受让方应在交易项目信息发布期间直接或通过经纪人/机构向市农交中心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有效身份证明，意向受让方为自然人的，须提交身份证或者户口本复印件；意向受让方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须提供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其他资格证明文件；
二、意向受让申请书；
三、意向受让方的资信证明；
四、市农交中心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以上材料均须提交原件，提交复印件的提交方加盖公章或签字。
第十二条 交易流程中的进场交易申请、登记和审核、信息发布与反馈、交易方式和交易保证金、交易款项结算、合同签订、出具产权交易鉴证、中止和终结、争议处理等环节执行市农交中心发布的《高安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农村产权交易规则（试行）》和对应的操作规则。
第十三条 本细则的解释权和修订权归高安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第十四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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